
 
 審核2015-16年度 答覆編號 
 開支預算 

FHB(FE)158   
 管制人員的答覆 

 
 

(問題編號：0659) 
 

 

總目： (49) 食物環境衞生署 

分目： (-) 沒有指定  

綱領： (2)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

管制人員：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(劉利群) 

局長：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

問題： 

就有關「跟進就酒牌制度的運作所實施的改善措施」， 
 
 過去5年(2010至2014年)，酒牌局每年發出的酒牌數目為多少？所涉及的開支為

何？請按年分別列出。 
 
 如按當局建議，將酒牌的最長有效期由1年更改為2年，預計所涉及開支為多少？ 
 
 過去5年(2010至2014年)，每年遭反對而未能獲發牌照的酒牌申請宗數為何？請按

年列出。 
 
提問人：黃國健議員 (議員問題編號：41) 

答覆： 

過去5年，酒牌局每年所簽發的酒牌數目，以及所拒絕新簽發與續期的酒牌申請數目分

列如下： 
 

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

獲簽發酒牌總數(包括新簽發與續

期的酒牌) 6 424個 6 395個 6 781個 6 807個 7 488個

遭拒絕新簽發與續期的酒牌申請

總數 27宗 36宗 34宗 42宗 28宗 

 
食物環境衞生署(本署)轄下3個牌照辦事處有40名員工，負責處理酒牌申請，有關工作

是他們的牌照相關職務的一部分。處理酒牌申請和上訴所需的開支，本署並無分項數

字。此外，本署亦調派了9 名員工為酒牌局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。在2010-11年度、



2011-12年度、2012-13年度及2013-14年度，為酒牌局秘書處提供人手的開支分別為

390 萬元、450萬元、490萬元及510萬元，而2014-15年度的修訂預算開支則為560 萬元。 
 
2015-16年度的預算開支為570萬元。至於進行法例修訂把酒牌的最長有效期由1年延長

至2年這方面，本署並無所需開支的分項數字。 
 
 
 
 
 
 
 
 

- 完 - 


